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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新漁港漁港計畫書(第一次變更) 

「琉球新漁港漁港計畫」原於 91 年由屏東縣政府擬訂，縣府於 91 年 4

月 10 日屏府農漁字第 0910055047 號函公告漁港區域範圍及水、陸域使用

分區，民國 95 年 6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0951340666 號)公告

指定琉球新漁港為第二類漁港，因此，目前本港為屏東縣政府主管。 

琉球新漁港位於屏東縣琉球嶼之東南大福村海岸，即原大福中船沃港

址，距離東港漁港東南方 7.5 海浬。琉球嶼因觀光事業及漁業日益發達，原

琉球舊漁港已不敷交通船及漁船使用，因此自 66 年起進行新漁港之調查規

劃與水工模型試驗，列入第一期與第二期漁港建設方案內並自 69 年度起開

始施工。 

本港因係島嶼建港材料及施工機具均需自東港海上船運，施工較困難。

本港之泊地水域甚為寬闊，水深-3.0～-4.5 公尺，因港區碼頭水域停泊便利，

漁船蜂湧而至，對紓解原小琉球漁船停泊作業頗具功效。在第三期漁港建設

方案中再延長西防波堤 50 公尺、東消波堤 40 公尺及增建突堤碼頭、曳船道

等工程，本港計有泊地約 5.1 公頃、碼頭 1,498 公尺、防波堤 170 公尺、海

堤約 800 公尺，另配合陸上設施興建，已成為琉球地區最具規模之漁港。 

琉球新漁港現行漁港計畫自民國 91 年施行至今，港區大部份土地已依

據計畫開發利用，惟近年來傳統漁業因整體漁業環境的改變，在水域利用方

面，近年傳統漁船的數量維持在 400 艘之間，較現行漁港計畫容納漁船筏數

已有所差異；此外，本港位於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內，近年遊客數量呈穩定成

長，客運船舶停泊本港碼頭除原先東琉線公船外，近年來包括鹽琉線、鳳琉

線及鵬琉線之民間客運船舶均利用本港碼頭上下遊客使用，除客運船舶外，

往來台灣與小琉球之貨運船舶亦均停靠本港卸載貨物。 

由於受港區腹地限制及水域提供傳統漁船、遊樂船舶及交通船使用，惟

因水域呈南北長而東西窄之狹長港型，若採多檔並排將造成擁擠，操船不易，

同時為因應本港長期客、貨運發展需要，需配合規劃設置客貨運專用區，故

本次修正乃為滿足港區未來發展需要，進行檢討及調整。 

漁港計畫擬定之法令係依據漁港法第 6 條、漁港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辦

理，茲依漁港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之項目擬訂「琉球新漁港漁港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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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琉球新漁港空照圖(91 年) 

 

照片二  琉球新漁港空照圖(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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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   琉 球新漁港空照 圖 ( 1 0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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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區水、陸域範圍 

(一) 地理位置 

東港至琉球嶼之海上客貨運輸一般稱為「東琉航線」。東港過去即

為臺灣本島往來琉球嶼間之海上交通門戶，其交通船碼頭位於東港溪口

左岸，距東港溪之出海口約 1公里，並利用東港溪之出海口進出，其區

位現屬東港鹽埔漁港之東港泊區範圍內；東琉航線之琉球嶼交通船碼頭

現共有兩處，其中民營交通船停靠於小琉球漁港東側之小琉球觀光港內，

而公、民營交通船及貨船則停靠於琉球新漁港(大福漁港)內。。 

 

 

 

 

 

 

 

 

 

 

 

 

 

 

圖 2  琉球新漁港地理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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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港區範圍 

「琉球新漁港區域」係 91 年 3 月 12 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

則同意(91漁四字第 0911206133號函)，91年 4月 10日由屏東縣政

府公告(91屏府農漁字第 0910055047號函)。本漁港區之範圍並說明

敘述如後：（以下所述各界限端點，如Ａ、Ｂ．．．等，港區範圍劃

定如圖 3所示）。 

1.由港區管理站轉角處為起始點 A。 

2.由點 A 開始沿西北側之坡坎邊綠到西南側港區加油站的一角 點

F。 

3.由點 F 開始繞過一般車輛加油站的範圍至魚具倉庫外側之點 K 再

轉向海側。 

4.由點 M 開始沿著防波堤兼碼頭外之消波塊區(防波堤邊綠再向外

15M)至點 R。  

5.點 R 至點 S 為北防波堤外 40M 處，後再平行防波堤至末端之點 T

後 90°轉向陸域至點 U。 

6.由點 U開始則再沿坡坎邊綠接至 A點。 

以上範圍內之琉球新漁港港區面積共約 12.8 公頃，其中陸域面積

3.7公頃，水域面積 9.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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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琉 球新 漁港區域範 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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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區開發目標 

(一) 發展定位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6-109 年度漁港(含魚市場)建設

中長程計畫」規劃報告書之內容，我國現有第二類漁港(不含興達、將

軍及馬公等 3 處漁港)212 處，由於第二漁港之港澳規模大小及船數多

寡亦差異頗大，部分漁港擁有完整港型及一百多艘以上漁船，部分漁港

則僅具有斜道設施或數十艘漁筏，又因漁港分佈在全國各縣市之海岸地

區及離島上，因此其發展項目較具多樣性與區域性，有關第二類漁港可

能之之角色或功能，概可分為 11 類指標，琉球新漁港之發展定位如表

1 所示，說明如下︰ 

表1 琉球新漁港發展定位 
發展定位 重要漁作 漁作 中繼 鄉里 發展娛

樂漁業 

開放遊

艇停泊 

發展觀

光及休

閒 

發展藍

色公路 

離島客

貨運交

通碼頭 

各離島

間交通

碼頭 

養殖活

魚運搬

船裝卸 

琉球新

漁港 
◎        ◎   

 

1.漁港規模 

琉球新漁港現有碼頭 1,498m、泊區水域 5.1 公頃，為屏東縣琉球

區漁會最具規模的漁港，亦為屏東縣琉球鄉海洋漁撈活動的根據地，

陸上有曳船道、加油站及整網場等設施，可提供漁船必要之維修、保

養、補給及休息等功能，其定位符合「重要漁作漁港」。 

2.避風功能 

琉球新漁港位於琉球鄉東南側之海岸，港型呈東北－西南走向，

外廓設施主要為西防波堤，可有效消減南向至東南東向波浪，泊區水

域穩靜，尚可符合迴歸期 50 年之颱風波浪安全避風需求，其定位符

合「重要漁作漁港」。 

3.中繼漁港 

屏東縣琉球地區除琉新漁港外，尚有小琉球、漁福、衫福及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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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漁港，除小琉球漁港外，皆為規模較小之漁港，除水域設施無法提

供颱風時之避風功能外，亦缺乏補給、維修等漁港功能，目前上述之

小型漁港之漁船皆利用琉球新漁港設施進行補給及維修，以琉球新漁

港作為中繼漁港。 

4.海上交通運輸 

琉球新漁港在目前為離島交通客貨運重要停泊據點之一，其中客

船除提供琉球鄉公所客運船舶使用外，其他民間公司客運船舶包括鹽

琉線、鳳琉線及鵬琉線，均以停靠琉球新漁港為主；同時小琉球地區

貨運船舶亦使用本港作為靠泊基地，顯見本港在海上運輸功能上深具

潛力。 

(二) 漁港發展目標 

琉球新漁港為屏東縣琉鄉海域最具規模的漁港，因地處屏東縣琉球

鄉東南海域，外廓防波堤設施完善，故港區水域穩靜，及陸上休息、加油

及維修保養設施完善，提供船隻穩靜停泊及補給保養便利，因此，在魚汛

期間或颱風來襲前，鄰近地區較小規模漁港及外縣市作業漁船前來停靠，

當地之傳統漁業活動仍屬活絡。 

另一方面，琉球新漁港因位於大鵬灣國家風景特定區內，海域水體清

澈、海底景觀豐富，觀光遊憩活動原即熱絡，再加上近年政府推動漁港多

元化利用及國人對於休閒遊憩活動的重視，使得觀光休閒漁業呈現蓬勃

的發展，亦吸引遊客前來本港搭乘交通船；假日或旅遊旺季時，遊客人潮

湧現，深具發展觀光及休閒漁業之潛力，未來琉球新漁港之建設目標擬定

如后： 

1.檢討港區水、陸域設施使用現況，配合漁港定位，增進港區使用機能。 

2.配合新建遊客中心改建，改善港區景觀、順暢交通動線，以串聯鄰近

觀光資源，營造港區遊憩環境。 

3.規劃完善之客貨運專用區域，落實管理漁船及交通客貨運船舶使用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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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策略 

依據琉球新漁港發展定位及建設目標，琉球新漁港將以現有漁港區

水域規模為基礎，建設以傳統漁業為主的漁業基地，並藉由與交通運輸

設施(遊客中心、免稅商店等)間之串聯，加強提供海上交通運輸服務設

施，提高港區多元利用的功能。茲擬定未來琉球新漁港之港區發展策略

如后： 

 維繫本港漁業發展，應持續改善港區漁業相關水、陸域設施，提供足敷

漁業使用之設施用地與便利之作業環境。 

 檢討修訂港區土地分區使用規劃與允許使用限制，期使港區利用具彈

性。 

 調整碼頭及水域使用分區，依船舶屬性集中管理，以利設施之設置。 

 規劃完善漁業公共設施，活化利用土地資源，帶動漁港之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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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域分區使用計畫 

(一) 外廓設施配置 

琉球新漁港位處屏東縣離島地區之琉球鄉，港口興建有西防波堤

186 公尺，港區水域不易受颱風波浪影響水域穩靜，目前碼頭前側水域

尚符合穩靜標準，故本港並無需新設外廓設施。 

(二) 港區水域 

琉球新漁港漁港區域內之港區水域可分為港口航道水域、港口以外

水域及泊區水域： 

1.港口航道水域 

外港口以外水域係指漁港外廓防波堤以外之船隻進出必經之航

道水域，水域面積約 1.0公頃。 

2.港口以外水域 

琉球新漁港之港口由西防波堤與北海堤兼碼頭所構成外港口，及

由西側護岸及北側碼頭構成內港口，港口水域面積約 3.0公頃。 

3.泊區水域 

即內港口以內之水域，為船隻停靠之水域，水域邊緣為碼頭，現

有面積約 5.1公頃。 

琉球新漁港之港區水域如圖 4所示，水域面積合計約 9.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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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琉 球新 漁港港區 水域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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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容納船數 

1.客貨運碼頭船席需求 

        (1)客運碼頭船席推估 

參考屏東縣政府於民國 103年 12 月完成之「東港、鹽埔、小琉球

及大鵬灣之客貨運、觀光、漁業及在地產業等相關整體發展規劃」，該

計畫以民國 102年運量 203萬人次，以每艘交通船每天營運作業 10小

時、離靠岸作業每航次 30分鐘、載客率 80％，概估上下旅客碼頭船席

需 3席；另以預測民國 110年運量為 340萬人次，以每艘交通船每天營

運作業 10 小時、離靠岸作業每航次 30 分鐘、載客率 80％，概估上下

旅客碼頭船席需 4 席。至於非營運作業期間交通船靠泊於母港之休息

用碼頭，以民國 104 年而言，尖峰時單日交通船總艘次共 50 艘次

(15,097/2/150≒50)，設每艘船週轉率為 5 次，則共需交通船 10 艘

(50/5≒10)，故扣除上下旅客碼頭 3船席，則需交通船休息用碼頭為 7

席；另以預測民國 110 年而言，尖峰時單日交通船總艘次共 68 艘次

(20,400/2/150≒68)，設每艘船週轉率為 5 次，則共需交通船 14 艘

(68/5≒13.6)，故扣除上下旅客碼頭 4船席，則需交通船休息用碼頭為

10席。 

     (2)貨運碼頭船席推估 

a.每航次裝載量 

目前往來東港—小琉球間之貨輪共四艘，平均載重噸為 143 噸，若

依據 99～101 年貨運量及進出港航次分析，出港每航次平均載運 6.9～

12.27 噸、進港則每航次平均載運 1.41～2.67 噸，若以貨輪滿載(143 噸

計算)，裝載率最高約 8.58％(以每航次 12.27 噸計)。 

b.所需碼頭船席推估 

A.計算條件 

(a)裝載率：假設由 8.58％提升至 20％，即每航次平均裝載 28.6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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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碼頭裝卸效率：10噸/小時 

(c)全年可工作天數：300天 

(d)碼頭使用率：70％ 

(e)碼頭每天營運時間：12小時 

(f)船隻靠泊與駛離碼頭(繫纜、引水泊靠等)所需時間：1小時 

B.船席計算 

(a)每船平均使用碼頭時間：28.6/10+1 =3.86小時 

(b)每船席碼頭能量：(300×12×70%)/ 3.86 ×28.6 = 18,672噸 

(c)所需船席數：26,806/18,672=1.44 ≒ 2 

由以上推估結果，未來東琉線貨運碼頭需求至少為 2 席。 

       2.計畫容納船舶數量 

依據琉球新漁港內外部環境及港區環境變遷、漁港發展定位、發展

策略及目前漁業使用、港區發展，調整計畫容納船隻數為 421 艘(含交

通客船 4 艘及交通貨船 2 艘)，琉球新漁港計畫容納船數如表 2 所示，

修訂後琉球新漁港計畫容納舢筏數與現行(91年)漁港計畫之比較如表 3

所示，計畫容納船隻數增加 36 艘。 

表2 琉球新漁港計畫容納船數數統計表 

船隻類別 船型噸級 
現況(107 年)船數 

(艘) 

修訂後計畫容納數

(艘) 

差異 

(艘) 

傳 

統 

漁 

業 

動力漁筏 93 95 +2 

動力舢舨 14 15 +1 

動力漁船 

5 噸以下漁船 9 10 +1 

5～10 噸漁船 7 10 +3 

10～20 噸漁船 37 40 +3 

 20～50 噸漁船 107 110 +3 

 50～100 噸漁船 132 135 +2 

小計 401 415 +14 

交通客船 0 4 +4 

交通貨船 0 2 +2 

合計 401 4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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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修訂後與現行(91 年) 琉球新漁港計畫容納船數比較表 

船隻類別 船型噸級 
計畫容納數 

(艘) 

現行(91 年)計畫

(艘) 

差異 

(艘) 

傳 

統 

漁 

業 

動力漁筏 95 54 -41 

動力舢舨 15 54 -39 

動力漁船 

5 噸以下漁船 10 0 +10 

5～10 噸漁船 10 37 +27 

10～20 噸漁船 40 42 -2 

20～50 噸漁船 110 129 -19 

50～100 噸漁船 135 69 +66 

小計 415 385 +30 

海上運輸 
交通客船 4 0 +4 

交通貨船 2 0 +2 

合計 421 385 +36 

 

 

(四) 碼頭分區使用計畫 

琉球新漁港漁港計畫之碼頭使用計畫係依據港區船舶使用需求，劃

分為不同功能類別碼頭，依據碼頭檢討及調整結果，擬訂碼頭使用計畫

說明如下： 

1.加油碼頭 

現行漁港計畫於西側內泊地最內側規劃為補給碼頭，長度為 80

m，今配合陸上中油公司既有加油設施，靠近中油設施碼頭側 68m調

整作為加油碼頭使用。 

2.檢查碼頭 

現行漁港計畫之檢查碼頭位於港區中央突堤碼頭前，長度為 110

m，配合中央突堤碼頭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及交通客運船舶使用需

要，並考量部分碼頭漁業作業需要，故調整現有檢查碼頭長度為 18

m，位置為修正後客運碼頭南側。 

 3.修護碼頭 

現行漁港計畫之修護碼頭位於東側內泊地最內側，長度為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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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配合曳船道設施規劃，該 50m碼頭仍維持作為修護碼頭不予調整。 

4.客運碼頭 

現行漁港計畫並無客運碼頭規劃，惟為因應東琉線離島居民運輸

需要，即由琉球鄉公所經營客運船舶載運琉球鄉居民往來琉球與東港

間。近年來隨著小琉球遊客數量遽增，白沙港客運碼頭已不敷使用，

故包括近期加入營運之鳳琉線(鳳鼻頭←→小琉球)及鹽琉線(鹽埔←

→小琉球)均泊靠琉球新漁港客運碼頭上下岸使用，未來尚有鵬琉線

(大鵬灣←→小琉球)之客船亦將使用琉球新漁港客運碼頭，其相關各

航線航程及所需航行時間資料如圖 5 所示。 

琉球新漁港交通船碼頭位處漁港中間區域，原包括客船及貨船碼

頭各 2 席，目前由鄉公所經營之客船(欣泰及吉祥如意號)及鳳琉線交

通船以本港為基地港，以搭載小琉球居民及遊客為主要客源，今考量

未來東琉線長期客運發展需要並配合本港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本

港規劃二席客運碼頭船席數彈性調配使用，規劃在旅客服務中心前二

側各設置一座客運碼頭，客運碼頭長度共計 66m。 

 

表 4  琉球新漁港客運碼頭使用量統計表 

航線名稱 客運船舶數量 年載客量 

東琉線(東港←→小琉球) 目前 1艘 約 150,000人次 

鳳琉線(鳳鼻頭←→小琉球) 目前 1艘 

未來 3艘 

約 150,000人次 

約 40～45萬人次 

鹽琉線(鹽埔←→小琉球) 目前 1艘 

未來 2艘 

約 150,000人次 

約 25～30萬人次 

鵬琉線(大鵬灣←→小琉球) 目前 1艘 

未來 2艘 

約 200,000人次 

約 40萬人次 

註：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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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琉球 新漁港客運 航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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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貨運碼頭 

東琉線長期貨運碼頭需求為 2 船席，在台灣端目前貨運碼頭規劃

在鹽埔泊區設置長期貨運碼頭，至於琉球鄉考量白沙碼頭空間不足，

故包括目前貨運碼頭均以泊靠琉球新漁港為主，依目前使用區位規劃

貨運碼頭長度為 115m。 

6.休息碼頭 

本港港區碼頭除公務(安檢)碼頭、交通客、貨運碼頭、加油碼頭

及修護碼頭外，可作為傳統漁業船舶未出海作業時之停靠碼頭，作為

船隻休息、漁(網)具整備之用，休息碼頭長度為 1,156m。 

琉球新漁港原規劃碼頭分區使用計畫如圖 6 所示，調整後之琉球新

漁港碼頭分區使用計畫如圖 7 及表 5 所示。 

 

 
 

照片四  琉球新漁港客貨運船舶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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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琉 球新漁港 現行漁 港計畫碼頭使 用分區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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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琉 球新 漁港修訂後 漁港計畫碼頭 使用分區計畫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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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琉球新漁港碼頭分區使用計畫表 

碼頭類別 區位 
長度 

(m) 
水深 

碼頭後側土地 

設施種類 設施分區編號 

修護碼頭 西北側 50 -3.5 曳船道 漁(一)- 一 

加油碼頭 西南側 68 -3.5 加油站 漁(二) - 一 

公務(安檢) 

碼頭 
西側 18 -3.5 停車場  

貨運碼頭 西側 115 -3.5 貨物集散場 客貨運專用區 

客運碼頭 西北側 66 -3.5 旅客服務中心 客貨運專用區 

休息碼頭 

西南側 383 -4.5 道路  

南側 378 -3.5 道路及胸牆  

西北側 225 -3.5 道路  

東側 170 -3.5 道路及胸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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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琉球新漁港之現行及修訂後港區土地使用計畫，詳圖 8 及圖 9 所示，土

地使用分區面積統計表，詳表 6 所示。 

港區土地除防波堤、碼頭、水域、航行輔助及道路等基本設施外，公共

設施用地 1 處(編號漁(一)- 一)、公用事業設施用地 1 處(編號漁(二)- 一)及客

貨運專用區 1 處。 

(一) 基本設施 

琉球新漁港漁港計畫經檢討後，陸上基本設施包括防波堤、碼頭、

水域、航行輔助及道路等。 

(二) 公共設施 

1.漁(一)用地 

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內容，屬公共設施項目者，包括魚市場、曳

船道、漁具整理場、曬網場、卸魚設備、漁民活動中心等設施，以漁

(一)用地加以編定。 

 (1)漁(一)- 一用地 

漁(一)- 一用地即目前港區北側曳船斜道區位，現況為漁船筏

拖曳上岸進行保養之場所，現行漁港計畫編定為一般設施用地(含

保養廠)，寬度約 50m，今乃依據實際曳船道範圍調整用地範圍及

修正其名稱為漁(一)- 一用地，以保有較彈性之使用，用地面積約

0.348 公頃。 

(三) 一般設施 

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將一般設施分為「公用事業設施」及「漁

業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漁港功能設施」兩個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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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用事業設施 

一般設施之公用事業設施項目者，包括加油、電力、電信等設施，

本計畫以漁(二)用地加以編定，本港現有之公用事業設施為加油站，

位於內港口航道南側突堤上，現行漁港計畫編定為「加油站」，係作

為加油設施設置使用，今檢討其使用內容，區位及用途不作調整，僅

修訂其用地名稱為漁(二)-一用地，用地面積約 0.387 公頃。 

2.漁業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漁港功能之設施 

一般設施之漁業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漁港功能之設施項目者，包

括製冰廠、冷凍廠、修造船廠、漁用機械修護廠、魚貨直銷中心、漁

會、漁業團體及漁業人之辦公處所等設施，本計畫無相關用地編定。 

(四) 客貨運專用區 

依據漁港法第五條第三項指定之專用區域，得依需要畫設客、貨

運專用區域、遊艇製造專用區域、遊艇遊憩專用區域、休閒專用區域

及能源專用區域；本港係東琉線主要客貨運船舶使用港口，配合客貨

運碼頭之規劃，在後側陸上用地需劃設客貨用專用區域，規劃用地面

積約 0.451 公頃。 

表 6  修訂後之琉球新漁港漁港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統計表 

設施項目 面積(公頃) 

漁(一)- 一 0.348 

漁(二) - 一 0.387 

客貨運專用區 0.541 

道路及堤岸碼頭 2.424 

水域 9.1 

合計 12.8 

(五) 土地分區使用管制 

琉球新漁港修訂後港區土地建議使用管制，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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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琉 球新 漁港現行漁 港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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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琉 球新 漁港修訂後 漁港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計畫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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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琉球新漁港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計畫表 

用地分區 
現行漁港 

計畫編定 
允許使用項目 

土地前緣碼

頭使用計畫 

公 
共 
設 
施 

漁(一)-一 曳船道 

漁船筏上架維修保養之斜坡道、軌道、鋼線

絞盤設置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與船隻上

岸維修保養之設施 

修護碼頭 

一
般
設
施 

漁(二) -一 加油站 
船舶油料補給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

之與油料補給或儲存有關設施 
加油碼頭 

客貨運專用 

區域 
 

交通船候船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

相關設施，貨運船舶裝在及卸貨場所 
客貨運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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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漁港設施計畫 

琉球新漁港之設施計畫有 1 項，區位如圖 10 所示，說明如后︰ 

檢討琉球新漁港近程階段(109 年～113 年)需辦理之建設項目計有

防波堤兼碼頭段加拋消波塊工程，皆為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以確保防波

堤構造安全及避免越波影響漁船筏停泊之安全。 

 

 

圖 10  琉球新漁港設施改善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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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輸系統計畫 

琉球新漁港港區道路系統除現行漁港區域外，本計畫修訂漁港區域範

圍後之運輸系統依據既有道路使用，並無新設道路，大致可分為漁港區域範

圍內之港區道路及漁港區域範圍外的聯外道路系統，如圖 11 所示，說明如

后： 

(一) 港區道路系統 

琉球新漁港之漁港區域西側係依據港區道路邊緣劃設，範圍已包含

現有道路，因此，在漁港區域範圍內車輛乃利用港區道路作為通道，有

時受限於建物，並不提供車輛通行。 

(二) 聯外道路系統 

琉球新漁港之聯外道路系統係利用琉球鄉大福村地區之道路系統，

主要由港區道路系統銜接仁愛路，再由仁愛路聯絡屏 202 號道路可連接

至琉球鄉環島公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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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琉 球新 漁港運輸 系統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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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施建設計畫 

(一) 建設期程 

未來建設計畫將配合琉球新漁港未來發展建設目標，在現有港區規

模基礎上除已進行港區水、陸域設施區位及使用項目檢討與調整以因應

未來港區發展需要及符合土地使用現況外，並檢討港區內須新設或設施

改善之項目，以維持港區使用及未來發展之需要，未來琉球新漁港建設

計畫應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中長程計畫 (106-

109 年度) 第五期」之執行，及考量漁港計畫公告實施與預算編列之期

程，乃訂為民國 109～112 年，琉球新漁港之建設計畫即以 109 年為目

標年，並據以制定執行計畫，作為本港後續建設及發展之依據，至於 113

年以後之建設則列為長程後續計畫，並不臚列分年計畫。 

(二) 建設計畫 

1.建設計畫(109～112 年) 

檢討琉球新漁港近程階段(109 年～112 年)需辦理之建設項目計

有加拋消波塊 1 項，皆為公共設施建設項目，說明如下： 

(1)加拋消波塊工程 

工址位於港區二段防波堤兼碼頭海側消波塊拋放區，所需總

經費約為每次 1,400 萬元。 

(三) 財務計畫 

1.建設計畫經費需求 

(1)設施建設辦理項目經費 

琉球新漁港依據漁港計畫及未來發展需要，依民國 108 年 1

月物價為基準，及不考慮物價上漲指數，共需建設經費約新台幣

2,800 萬元。 

(2)建設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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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琉球新漁港未來發展之需要，擬定設施建設項目及實施

內容，所需經費為 2,800 萬元，因其屬漁港基本設施及公共設施之

實質建設或前置作業，故依據漁港法內容，應由漁港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 

 

表 8  本計畫政府部門建設計畫分年經費需求表 

項目 
近程計畫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加拋消波塊工程  1,400  1,400 

合計 2,800 

單位：萬元 

 

2.政府建設部分資金籌應 

依據本計畫之建設計畫內容，未來琉球新漁港之設施建設仍以漁

港基本設施及公共設施為主，屬港灣基本設施之維護工程，無直接收

益產生；而琉球新漁港屬第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屏東縣政府，故資

金籌應來源擬依漁港法第 7 條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建設。 


